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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學生評議會組織規章 
2015年 06月 03日學生自治會第九屆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第六次修法修訂全文二十條條文 

2016年 01月 02日學生自治會第十屆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第二次修法修訂第七條、八條、九條、二十四條、二十五條條文 

2016年 03月 04日學生自治會第十屆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第三次修法修訂第二條、三條、四條、五條、六條、十一條、十二條、十三條、 

十四條、十五條、十七條、十九條、二十條條文 

2016年 04月 17日學生自治會第十屆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第四次修法修訂第一、四、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

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條條文 

2016年 06月 16日學生自治會第十屆學生議會法制委員會第五次修法修訂第九、二十二條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本規章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第九十六條制定之。 

第二條 本組織名稱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學生評議會」，為本會最高司法機關，掌理仲

裁評議、法條解釋等事項，簡稱「臺北科大學生評議會」，英文名稱為 「Taipei Tech Student 

Union Student Judiciary」，英文簡稱為「Taipei Tech SJ」，以下簡稱為學生評議會或

評議會。 

第三條 學生個人或團體對於學生會相關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請仲裁評議。 

第四條 相關仲裁評議、學生會之法條解釋，依本規章之規定。 

第五條 評議會於仲裁評議或法條解釋時，受先例之拘束。若先例已不合時宜或違反現行法規者不

在此限。 

第六條 學生評議會置評議會主席、副主席各一人，應於學年開始後七十日內由學生評議員互選產

生，任期至該學年結束為止，連選得連任。 

第二章 組成 

第七條 評議會於案件受理後，得推派評議員組成專案調查小組，評議員於詳閱相關文件、研析事

實及應行適用之法條後，於評議會會議中報告調查結果。 

第八條 學生評議會相關會議每個學期至少召開三次，由學生評議會主席召集並主持之。 

第九條 學生評議會相關會議除學生評議會主席認為必要者外，應於會長、學生議會議長、行政執行

會執行長之提請或學生評議員二人（含）以上連署請求時，由學生評議會主席於十日內召開。 

第十條 學生評議會開會時，如有必要時得通知聲請人及關係人列席陳述意見。 

第十一條 學生評議會相關會議應有評議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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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仲裁之評議 

第十二條 仲裁評議之提請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第十三條 仲裁評議應具聲請文件，載明下列事項，由聲請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相關之

文件及證據： 

一、 聲請人姓名、系級、學號與聯絡方式。 

二、 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系級、聯絡方式。 

三、 原措施之單位機關。 

四、 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提請仲裁之事實及理由。 

五、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方案。 

六、 提請仲裁評議之年月日。 

提請仲裁評議不合前述規定者，評議會得通知聲請人於三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評

議會得逕為評議。 

第十四條 評議會聲請仲裁評議之案件，以書面附檢聲請書影本及相關文件，通知原措施單位提出說

明。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七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相關文件送交評

議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聲請人，但原措施單位接受聲請之理由，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

施，並函知評議會，原措施單位屆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評議會得逕為評議。 

第十五條 仲裁評議提請後，於評議書送達聲請人前，聲請人得撤回之。仲裁評議經撤回者，評議會

應終結仲裁評議案件之審理，並以書面通知聲請人及原措施之單位。聲請人撤回仲裁評議

聲請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請仲裁評議。 

第十六條 評議會相關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評議時，得邀請聲請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

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聲請人、原措施之單位聲請於案件相關會議到場說明者，經評議會

合議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依前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協同輔佐人

一人為之。 

第十七條 評議員於仲裁評議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有具體事實足認評議員就

仲裁評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聲請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評議會聲請評議員迴避。前項聲

請由評議會合議決議之。 

第十八條 評議會之評議決定自收受聲請書之次日起，應於二十日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

通知聲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第十九條 聲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1. 提請仲裁評議逾第十二條規定之期間。 

2. 聲請人不適格。 

3. 非屬學生權益事項。 

4. 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仲裁評議逾已無補救實益。 

5. 對已仲裁評議或已撤回之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聲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 

 

第二十條 評議會之仲裁評議逾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評議員意見應對

外嚴守保密。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

評議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評議會妥當保存。 

第四章 法條之解釋 

第二十一條 評議會解釋學生自治會相關法條，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與相關法條

或學生會之行政命令為限 

第二十二條 下列之情形得聲請解釋法令： 

一、正副會長對於法條有疑慮時得聲請解釋。 

二、學生行政執行會於執行法條時產生疑義，由行政執行會執行長聲請解釋。 

三、學生議會依其會議決議得由議長聲請解釋。 

四、學生議會議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得聲請解釋。 

第二十三條 聲請解釋之案件，以評議會主席為收件人。並應於收件日期十日內合議是否受理。評議

會決議受理之案件，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解釋報告書送交聲請人。 

第二十四條 解釋文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聲請人姓名、單位、聯絡方式。 

二、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需敘明理由。 

三、評議會主席署名。 

四、解釋文作成之年月日。 

第二十五條 經評議會認定違反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生自治會組織章程及相關法條，評議會得宣告該

法條無效。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學生評議會得聘請秘書，協助評議員綜理事務，人數不限。 

第二十七條 學生評議會秘書由評議員提名，經評議會主席同意後任命，並送請學生會會長備查 

第二十八條 本規章經學生評議會議決議通過後，報請學生議會三讀會審議通過，送請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備查，自學生會會長公布日施行，修正、廢止時亦同 

 


